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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２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３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发行人应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４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该配合受托管理人及新受托管理人完成

受托管理人工作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并向新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应当向受托管

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５

、发行人应该指定证券事务代表负责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的事务。

６

、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负责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

该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将该名册提供给受托管理人，并承担

相应费用。

７

、如果发行人发生以下任何事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受托管理人：

（

１

）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已经根据发行人与登记托管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

（

２

）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或延期后仍未能足

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３

）发行人预计不能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４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

（

５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进入破产程序；

（

６

）发行人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仲裁或诉讼；

（

７

）本期公司债券被暂停交易；

（

８

）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８

、发行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债券受托管理报酬。

（三）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获得受托管理报酬。

２

、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宜时，根据《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３

、受托管理人应作为本期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勤勉处理

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及其他相关事务。

４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受托参与发行人

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５

、受托管理人应按照《试点办法》、《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召集和主持

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６

、受托管理人负责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时与发行人、保证人及债券持有人沟通，督促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督促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７

、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不得利用作为

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利益。

８

、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９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受托管理人应该向新受托管

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１０

、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职责和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１１

、受托管理人应制订债券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作规则，规定受托管理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方

式、程序。

１２

、受托管理人应指派专人负责对发行人涉及债券持有人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１３

、受托管理人应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受托管理人应当

履行的其他义务。

（四）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２

、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公布年度报告起两个月内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年度报告，年度报

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

（

２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４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５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

７

）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情况。

３

、以下情况发生，受托管理人应当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

１

）发行人未按《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及发行人与登记托管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

金划入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时，受托管理人应在该情形出现之日起的两个工作日内如实报告债券持

有人。

（

２

）发行人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时，受托管理人应当

及时书面提示发行人，报告债券持有人，并依法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３

）出现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其他情形。

４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受托管理人应将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等持续信息披露文件及时以公

告方式告知债券持有人，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布。 相关信息披露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下列情况发生应变更受托管理人：

（

１

）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任职资格；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受托管理人。

２

、新的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任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任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任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要求变更受托管理人的，

受托管理人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解除受托管理人的受托管理人职责并聘请新的受托管理人，变更

受托管理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

有效决议。发行人和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完成与变

更受托管理人有关的全部工作。

４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原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权

利和义务终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约定的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新任受托管理人享有和承担，但

新任受托管理人对原任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债券受托管理的期限和报酬

１

、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的有效期限为本期债券募集发行之日起至本期债券所有相关债权债务完结时

止。

２

、在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应当一次性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本期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酬

１００

万元。

（七）违约责任

１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２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

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债券持有人认购、 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

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他事项，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

利，维护自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

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

（一）总则

１

、为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

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２

、本规则项下公司债券为发行人依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所发行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发行人为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为通过认购或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

本期公司债券之投资者。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本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

并召开，并对本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法律、《办法》、《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如下职权：

（

１

）就发行人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不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公司债券利率、取消《募集说明书》的《回售条款》；

（

２

）在发行人不能偿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时，决定委托受托管理人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偿还

债券本息，决定委托受托管理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

３

）决定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时债券持有人依据《公司法》享有的权利的行使；

（

４

）决定变更受托管理人；

（

５

）决定是否同意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达成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６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５

、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以每一张未清偿本期公司债券为一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

未清偿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示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

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６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公司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本规则，受本

规则之约束。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７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

（

３

）可变更受托管理人的情形发生；

（

４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５

）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６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

７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七条规定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以公告方

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七条规定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公告

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发行人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

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发行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９

、会议召集人应依法、及时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及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单独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

该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多个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则合并发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发行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八条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则发行人为召集

人。

１０

、召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的规定；

（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

４

）应会议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１１

、本规则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应至少于会议召开前

１５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本期公司债券持

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

１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至少应载明以下内容：

（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

２

）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

３

）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４

）代理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之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

限和代理有效期限等）、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５

）召集人名称及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会议召集人可以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以公告方式发出补充通知，但补充通知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日

５

天前发出。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公告。

１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事项应属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则的有关规定。

１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的事项由召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四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决

定。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向召集人书面建议拟审

议事项。

１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在发行人住所地或受托管理人住所地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应设置会场，以现

场会议形式召开。

１６

、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无正当理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延期或取消，一旦出现延期或取

消的情形，召集人应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

５

天公告并说明原因。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

１７

、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

围内行使表决权。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出席、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而发生的差旅费等费用。

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代理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召集人和律师应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在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

持有人名册共同对出席会议之债券持有人的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债券

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

上述债券持有人名册由发行人承担费用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并无偿提供给召集人。

１８

、应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要求，发行人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发行人代表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应对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询问作出解释和说明。

１９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同意，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列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２０

、召集人应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

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联系方式等事项。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２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委派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授权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 如果上述应担任会议主

持人之人士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推举一名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该次会

议的主持人。

２２

、每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两人，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本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与发行人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拟审议事项进行表决时，应由监票人负责计票、监票，律师负责见证表决过程。

２３

、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拟审议事项或同一拟审议事项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分开审议、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债券持有人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

载明的拟审议事项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２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

议事项进行变更。 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２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决定以后召开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方式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２６

、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

张数不计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

（

１

）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权的发行人股东；

（

２

）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２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

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２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任何与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除法律、

《办法》和《募集说明书》明确规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的情形之外：

（

１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的提议做出的，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

经发行人书面同意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

２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做出的，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

有人有约束力。

２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应及时公告，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债券持

有人和代理人人数、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公司债

券总张数的比例、表决方式、每项拟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负责上述公告事宜。

３０

、会议主持人应指定专人负责制作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

１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

２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人员姓名；

（

３

）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监票人的姓名；

（

４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公司债券总

张数的比例；

（

５

）对每一拟审议事项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询问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

７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３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律

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会议文件、资料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保管期限至本期公司债券期限截止之日

起五年期限届满之日结束。

３２

、召集人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连续进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

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本次会议，并及时公告。

同时，召集人应向发行人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本期公司债券交易的场所报告。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以及四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满足公司业务运营需要的原则灵

活安排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事宜。

该次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

１３

亿元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

４．８２６

亿元用于补充母公司流动资

金，后续

８．１７４

亿元用于补充控股子公司阜康能源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２．３９

亿元，该部分货币资金将主要用于下属子公司项

目的建设，为保证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营，使用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

４．８２６

亿元资金补充母

公司流动资金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２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公司目前已经开工的一期、二期共

８０

万吨

ＰＶＣ

，

６０

万吨烧碱项目将于

２０１２

年陆续建成投产，届时该公司的产能将超过华泰公司，根据华泰公司已经投入和即将投入的流动资金初

步测算，为了维持阜康能源的日常生产和经营，需要投入不少于

８．１７４

亿元的流动资金。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

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传真：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联系人：潘玉英、费翔

二、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２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Ｂ

座

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８１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８９９

项目主办人：孙树军、范永恒

项目组人员：程子建、张铁柱、石昕

三、联席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东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５

楼、

１７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５

楼、

１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４６２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１７５５

项目主办人：刘强

项目组人员：孔崴、刘强、张韧赜

四、分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联系人：赵峥、李加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８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２９

五、发行人律师：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毛柏根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１０

号汤臣金融大厦

６０８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２０４８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２０３０３２

经办律师：唐勇强、毛柏根

六、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池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４７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２２－２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５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７１６７９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吉先、杨涛、崔江涛、张秀梅、徐永军

七、资信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３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０９０

评级人员：李飞宾、刘洪芳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１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期发行的文件；

３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５

、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上接

A22

版

)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

元

）

２０１２０４１９００００５

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废旧设备及建筑

物拆除项目转让公告

／ ／

该项目分为

２

个标的

：

废旧设备类和建

、

构筑物拆除类

。

废旧设备类评估值为人民币

７８．５１３４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００

万元竞价转让

；

构筑物拆除类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０４．７５８１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１０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

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４４６２９９１

徐老师

２１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８７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０．６％

股权转让

３８２７５６．５６ １２９６２１．４９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７２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研制

、

生产

、

销售原料药

（

红霉素

、

克拉霉素

、

阿奇霉素

、

罗红霉素

）、

医药

中间体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３８２７５６．５６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２９６２１．４９

万元

，

该

０．６％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３９３０

万元协议或

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黎先生

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３９３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８６

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中

南公司

５０％

产权转让

３３７９．８５ ９２３．８４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火电

（

含电压

５００

千伏及以下送变电及电力系统通讯

）

的工程设计

、

规划

、

招

标

、

投产后咨询

，

编建议书

、

可研报告

；

工程地质

、

水文地质

、

岩土工程

、

工程测量的工程设计

、

评估

、

招标等咨询

，

编

建议书

、

可研报告

。

兼营

：

环境工程

（

含三废治理

）、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程设计

、

编建议书

、

编可研报告

、

评估等咨询

；

建筑的编建议书

、

可研报告

；

工程设计

、

招标

、

投产后等咨询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３３７９．８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９２３．８４

万元

，

该

５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４６２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黎先生

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４６２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７６－２

遵义博一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２．２％

股权转让

公告

１３０６４．７ ３７４２．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９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凭许可证经营

）；

水电安装

；

园林绿化等

。

该

３２．２％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１４０

万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目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

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颜老师

１１４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８２

北京优联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０％

股权转让公告

２１０．２２ ８．５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

院决定应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

规定许可的

，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等

。

该

１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０．８５３

万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

目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黎老师

０．８５３

Ｑ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００３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９．１３％

股权转让

５２０９７．５５ ２５６９２．２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８２．９２１５

万元

，

经营范围

：

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

（

仅限车用软管

）、

新型材料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平

）

的生产销售

；

汽车货运

；

进出口业等

。

该

１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７００

万

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目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

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

庄老师

２７０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２７７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７．６４％

股权转让

７６９０７４．９３０６１６ ３４２３５１．５９６５８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

，

许可经营范围

：

苯胺

、

硝基苯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

）；

制造工业硝酸

（

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等

，

一般经营

：

硝酸磷肥

、

硝酸磷钾肥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６９０７４．９３０６１６

万元

，

净资

产为人民币

３４２３５１．５９６５８３

万元

，

该

２７．６４％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９４６２５．９８１２９６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

详情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李女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９４６２５．９８１２９６

江安钰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

既习水县

２２

万

亩花椒基地建设项目

）

转让公告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８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农产品种植

、

销售

。

标的公司已被认定为江安县县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

其习水县

２２

万亩花椒基地建设项目已经相关部门批

准

（

备案

），

目前已经与习水县桑木镇

、

回龙镇

、

永安镇

、

二郎镇政府和种植农户的签订了

２２．４

万亩花椒种植合同

。

经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测评

，

习水县

２２

万亩花椒基地建设项目投资

利润率

（

税后

）

为

５７％

。

截至

２０１１

月

９

止

，

标的公司已投资

６８００

多万元

，

承包土地

２０００

余亩土地

，

１０

万余亩已经种植上了九叶青花椒

，

至

２０１１

年已投产上万亩花椒

，

目前已栽花椒苗成

活长势良好

。

该

７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

亿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标的公司简介

、

习水县

２２

万亩花椒基地建设项目介绍

、

该项目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及

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黎老师

太原中心商业区东大盛世华庭部分临街商铺

、

写字

间

、

公寓低价出售

标的位于太原市商业中轴北端东大盛世华庭小区

１

幢商业大楼

，

南邻太原最繁华的柳巷商业圈

，

北面是相对成熟的北大街洗浴商圈

，

交通便利

，

银行

、

超市

、

商场

、

娱乐

、

餐饮等商

业及生活配套设施完善

，

地理位置优越

，

建面单价超低

（

约

５０００

元

／ ｍ２

起

），

投资自营两相宜

。

所有标的物保证办理产权证

，

均为商业用房

，

可整体或分零出售

，

房产投资最佳时机

，

企业壮大最佳选择

，

切勿错失良机

。

详见重交所网站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首页抵债资产专栏或致电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

１３８９６００１４２９

咨询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３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１

、公司第二大股东左强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该议

案。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３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鞍山高新区科技路

１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左强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含委托代理人）

７

人， 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８７％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７０

，

７０９

，

２７５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刘泉军、梅志明、贾利民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

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汇报了在

２０１１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

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的情

况，《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刊登于公司信息

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刘小英、马鹏瑞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０２１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北京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预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７１０，８３１，２６２．７４ ７１０，８３１，２６２．７４ ８１６，８５７，４８１．７５ －１２．９８％

营业利润

－１１５，９００，２７６．９９ －１４４，５６４，３２１．１９ －７１，０５７，４１９．５４ －１０３．４５％

利润总额

－６５，３４６，１２２．８７ －９８，９４９，２７５．８２ ６，５４０，４４７．０３ －１６１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６５，３４６，１２２．８７ －９８，９４９，２７５．８２ ６，５４０，４４７．０３ －１６１２．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７１ －０．５６２ ０．０３７ －１６１８．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２３．３１％ －３７．５５％ ２．１１％ －３９．６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１，０９４，５７９，３３８．７６ １，１１２，４０９，４２２．８２ １，４９３，２１０，６４１．２５ －２５．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４７，６１３，６９５．２６ ２１４，０１０，５４２．３０ ３１２，９５９，８１８．１２ －３１．６２％

股 本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４１ １．２２ １．７８ －３１．４６％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布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计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约

３３００

万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部分不符合资本化的利息调出；资产置换损益核算有误。

２．

董事会对内部责任人的认定和处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会计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责令其改正并作出检

讨。

３．

董事会的致歉声明：

公司对此次业绩快报出现的修正给公司广大的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深

切的歉意，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的核算工作，以防止类似情

况的发生。

三、其他说明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均为负值，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正值，但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３．３．１

条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其他特别

处理（

ＳＴ

）。

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仍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其他特别

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股票简称：

＊ＳＴ

广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获中国证监会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已获有条件通过。

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公

司收到相关核准文件后再另行公告。

根据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西民四破字第

００００７－１４

号，现将有关内容

公告如下：

西安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

款的规定， 裁定如下：

一、批准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公告四川

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６１

号），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告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 宣布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向除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之外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要约收购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目前要约收购期限已届满，因本公司尚未收到

Ｄｉａｇｅｏ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

出具

的要约收购结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特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开市起停牌，待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３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会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丁鸿敏先生、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陆利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俊先生、财务总监姚红霞女

士、独立董事罗金明先生、保荐代表人罗捷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３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４

、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６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卫东先生；

７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０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７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

所邵斌律师、阚赢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成志明先生、林素芬女士及秦霞女士进行了述职，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将

２０１１

年度出

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

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１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